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麥女士：  
 

《 2007年防止賄賂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  
 

  2008年 6月 2日來函收悉。  
 
  閣下在函中表示不肯定擬議第 31AA條或《基本法》第七十

三 (九 )條可提供 "合法權限 "，讓立法會議員披露有關資料。鑒於法案委

員會普遍關注此事，而立法會議員履行其在《基本法》第七十三 (九 )
條下的憲制職能，亦十分重要，政府當局同意有需要明文規定，立法

會議員如在法案委員會於 5月 20日討論的經修訂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

案 中 新 訂 第 31AB條 所 述 的 情 況 (立 法 會 CB(2)2114/07-08(01)號 文 件 )
下，披露律政司司長提交的資料，可獲豁免。  
 
  在 2008年 5月 30日 的 法 案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， 有 委 員 對 新 訂 第

31AB條所採取的做法，以及有否需要增訂此條文深表關注。為了正視

該委員的疑慮，現建議當局考慮按下列方向明文規定提供豁免  ⎯⎯ 
 

"30(2A)凡有以下情況  ⎯⎯ 
 
(a) 為施行《基本法》第七十三條第 (九 )項而向立法會秘書處

職員披露任何根據第 31AA(2)條披露的資料；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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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立法會全體議員的四分之一已根據《基本法》第七十三

條第 (九 )項聯合動議，指控行政長官有嚴重違法或瀆職行

為。 "， 

 
則就第 (1)款所提及的任何種類的披露而言，第 (1)款不適用。 

 
  另一項相涉的關注關乎當局就擬議第 31AA(2)條提出的建議

修正案。該修正案旨在刪去 "，讓立法會 "而代以 "議員，讓他們 "。
關於將資料提交立法會，實際上會否冒着未經授權而向立法會秘書處

職員披露資料的風險的問題，只要按建議的第 30(2A)(a)條的內容明文

為立法會秘書處職員提供豁免，此問題便不會存在。  
 
  政府當局在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11段解釋，擬議新訂第

31AA條確保律政司司長不會因為《防賄條例》第 30條而無法把投訴行

政長官貪污的個案及廉政公署的調查結果提交立法會。鑒於委員對第

31AA條仍有疑慮，政府當局可重新考慮可否明文向律政司司長提供豁

免 (例如在建議的第 30(2A)條內 )，而不是訂立擬議新訂第 31AA(2)條的

賦權條文。  
 
  煩請閣下盡快作出回應，使法案委員會可按需要進一步考慮

此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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